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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　　言

本文件按照 GB/T１１—２０２０«标准化工作导则　第１部分: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»的规定

起草.
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.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.
本文件由农业农村部科学技术司提出.
本文件由农业农村部农业资源环境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.
本文件起草单位: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研究所、四平市顺邦农机制造有限公司.
本文件主要起草人:姚宗路、霍丽丽、赵立欣、赵亚男、魏德胜、张沛祯、罗娟、余璇、魏卓勋、王雷、

吴鸿欣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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农作物秸秆捆(包)质量技术规范

１　范围

本文件规定了农作物秸秆捆(包)质量的技术要求、试验方法、运输和储存.
本文件适用于农作物收获后的秸秆直接打捆形成秸秆捆(包)产品的生产和检验.

２　规范性引用文件

本文件没有规范性引用文件.

３　术语和定义

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.

３１
秸秆捆(包)　baledcropstraw
采用打(压)捆机等设备将农作物秸秆压缩并制成一定密度的方形或圆形的捆(包).

３２
异物　othermaterial
秸秆捆(包)中含有的无益于保持或改善秸秆捆(包)品质,甚至对后续利用造成不利影响的物质,如石

块、金属、塑料等.

３３
收到基　receivedbasis,Ar
以实际收到的样品(含水分、灰分)为基准进行测试或计算.

３４
风干基　airdriedbasis,Ad
以自然风干后的样品为基准进行测试或计算.

４　技术要求

秸秆捆(包)质量应符合表１的要求.

表１　秸秆捆(包)质量指标要求

项目 要求

感官指标

气味 　具有秸秆固有味道,无腐烂、烟焦或其他明显异味

色泽 　整体色泽均匀,局部无明显霉变或发黑

形态 　秸秆捆(包)外形基本一致a

捆层外观 　无霉变、无结块、无异物

理化指标

含水率(收到基),％ ≤３０(≤２０b)
密度(风干基c),(kg/m３) ≥１００
离田带土率(风干基c),％ ≤１０(≤５d)

　　a　方捆测量４个长边长度,圆捆测量其均布４个截面的周长,其中最大值与最小值之差不大于平均值的１０％.
b　秸秆捆(包)如需集中长期存放,秸秆捆(包)堆垛时含水率应不大于２０％.
c　风干基按含水率１５％计.
d　土层厚度小于３０cm或土壤耕层小于１５cm的基本农田,离田带土率应不大于５％.

５　试验方法

５１　抽样及样品制备

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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５１１　秸秆捆(包)抽样应符合下列要求:

a)　以同一种类、同一储存场地(或田间)、同一规格为一个检验批次.由于存放条件不同等原因导致

具有明显差异的不同堆垛应单独划批.

b) 抽样时,密度不大于２００kg/m３的低密度秸秆捆(包)应按万分之五抽取;密度大于２００kg/m３的

高密度秸秆捆(包)应按万分之三抽取;不足１万捆时,应按１万捆计.

５１２　秸秆捆(包)取样应符合下列规定:

a)　宜用草钻在秸秆捆(包)不同部位取样,方捆(包)宜在捆绳截面所在平面内取样,并在高度方向贯

穿整个截面均匀布点取样,圆捆(包)宜在径向平面内取样,并深入到圆捆中心,均匀布点取样.

b)　每捆取样应不少于４０kg,同捆均匀布点取样的样品应充分混匀,以四分法缩分至１０kg作为

检测样品,装入清洁干燥密封的容器内备用,并标明取样地点、取样时间及取样人.

５１３　感官指标评价及秸秆捆(包)密度测定,宜在抽样现场直接检验;其他指标取样后宜送至实验室

检验.

５２　感官指标检验

５２１　气味可通过嗅觉进行辨别.

５２２　色泽评定时,将样品平铺在白色平面上,在自然光下用目测法观察评定.

５２３　形态测定时,采用直尺或卷尺进行测量.对于方捆,测量４个长边长度;对于圆捆,测量包含顶面

和底面在内的在长度范围内均布的４个截面的周长;计算最大值与最小值之差,并与平均值进行比值.

５２４　捆层外观评定时,将样捆完全打开暴露,目测秸秆捆(包)是否存在霉变、结块或异物.

５３　理化指标检验

５３１　含水率

每个样品取不少于３份平行样本,每份样本质量不少于１００g,在１０５℃恒温下烘干到质量恒定,秸秆

捆(包)含水率按公式(１)计算,结果取算数平均值.

Hc＝
mcs－mcg

mcs
×１００ (１)

式中:

Hc———秸秆捆(包)含水率的数值,单位为百分号(％);

mcs———样本烘干前质量的数值,单位为克(g);

mcg———样本烘干后质量的数值,单位为克(g).

５３２　密度

测量抽样秸秆捆(包)的质量(收到基)和体积,基于风干基的秸秆捆(包)密度按公式(２)计算,结果取

算数平均值.

ρd＝
mk

Vk
×

１－Hc

１－１５％
(２)

式中:

ρd———秸秆捆(包)密度(风干基)的数值,单位为千克每立方米(kg/m３);

mk———被测秸秆捆(包)质量(收到基)的数值,单位为千克(kg);

Vk———被测秸秆捆(包)体积的数值,单位为立方米(m３).

５３３　离田带土率

每个样品取不少于３份平行样本,每份样本质量不少于２２０g,采用样品检验分析筛进行筛分,筛孔尺

寸为２mm(９目),通过机械或人工振动一段时间保证土完全分离,分别称取筛上物和筛下物的质量,基于

风干基的秸秆捆(包)的离田带土率按公式(３)计算,结果取算数平均值.

T＝
mt

my
×

１－Hc

１－１５％ ×１００ (３)

式中:
２



NY/T４７２６—２０２５

T　———秸秆捆(包)的离田带土率(风干基)的数值,单位为百分号(％);

mt ———样本筛下物质量(收到基)的数值,单位为克(g);

my ———样本筛上物质量(收到基)的数值,单位为克(g).

５４　判定规则

５４１　首先进行感官指标评定,如感官指标不符合要求,则判定为不合格产品;感官指标符合要求后,再
进行理化指标检验.

５４２　理化指标经检验有不合格项时,应在原批次产品中加倍抽样对不合格项进行复检,应以复检结果

为准.复检结果全项次合格,判定为合格,否则判定为不合格.

６　运输和储存

６１　运输

６１１　秸秆捆(包)运输应与存储、收集相衔接.运输方案应根据秸秆捆(包)种类、数量、形状、转运要求

等制定,应确定运输车辆、运输路线、人员及应急处理措施等.

６１２　秸秆捆(包)运输车辆应符合道路安全管理的规定,运输过程中不应接触火源和易燃易爆物品,应
配备必要的消防器材.

６２　储存

６２１　秸秆捆(包)应采取码垛堆放,并应符合下列要求:

a)　不同种类的秸秆捆(包)或不同用途秸秆捆(包)应分区码放;

b) 堆垛应做防潮处理,垛底宜抬高垫起,宜高于地面１０cm;露天堆垛的,垛顶披檐到顶应有滚水坡

度,并应有防雨雪措施;

c) 不应接触火源和易燃易爆物品,应配备必要的消防设施和器材.

６２２　储存应建立秸秆捆(包)巡检制度,定期监控秸秆温湿度,并应符合下列要求:

a)　当秸秆捆(包)堆垛内部温度达到４０℃~５０℃时,应采取预防措施,并做好测温记录;

b) 当秸秆捆(包)堆垛内部温度达到６０℃~７０℃时,应立即拆垛散热,并做好消防安全准备;

c) 储存应采取除湿措施,当秸秆捆(包)堆垛淋雨雪,宜及时拆垛晾晒.

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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